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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
一、國人 A 與外籍配偶越南國人 B 於 110 年 1 月 1 日生下一女 C。據 B 陳述，因未與 A 同居也

不知如何聯絡，且居留證逾期，生下新生兒後即辦理出院，未開立出生證明。幾經周折，C
女完成新生兒登記。若 A 主張，C 非其子女，提起否認婚生子女之訴，並經法院判決確定 C
非 A 之婚生子女，且未經其他在臺設籍之男子認領，則 C 女國籍為何？戶政事務所依法應如

何處理戶籍登記？（25 分） 

試題評析

地方特考《國籍與戶政法規》命題範圍明列包括四大相關法規，今年試題仍就「國籍法」、

「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慣例各出一題。

本題前段聚焦「國籍法」有國籍之認定標準，後段則轉向探討戶籍法有關從登記之「撤銷登

記」，均屬本科基本重點概念，相信大多數考生同學，應都可應付裕如。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 18。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 75～76。
3.《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 118 第 1 題。

答：
(一) 若 A 主張，C 非其子女，提起否認婚生子女之訴，並經法院判決確定 C 非 A 之婚生子女，且未經其他

在臺設籍之男子認領，則 C 女應無法取得我國國籍。謹析述如下：

1. 依國籍法第 2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

(1)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2)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3)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

(4)歸化者。

前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於本法修正公布時之未成年人，亦適用之。」

2. 我國國籍法固有國籍之規定係採以血統主義（屬人主義）為原則，出生地主義（屬地主義）為例外

之併合主義。該法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乃採屬人主義，即依當事人之父或母之國籍以定其國

籍，再輔以屬地主義為例外。

3. 固有國籍採父母雙系血統主義後，外國人或無國籍人之非婚生子女，其父為中華民國國民，其生父

母結婚或經其父認領者，依民法第 1064 條及第 1065 條規定，均視為婚生子女，依修正條文第二條

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具有固有國籍。

4. 惟依題意：「若 A 主張，C 非其子女，提起否認婚生子女之訴，並經法院判決確定 C 非 A 之婚生子

女，且未經其他在臺設籍之男子認領」，則依前述我國籍法第 2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C 女應

無法取得我國國籍。

(二) 戶政事務所依法應撤銷 C 女之戶籍登記。謹析述如下：

1. 依戶籍法第 23 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時，應為撤銷之登記。撤銷中華民國

國籍之喪失或撤銷中華民國國籍者，亦同。」依題意，若 C 非為我國人 A 男之子女，其生母 B 為越

南國人，C 女自始即不具有我國籍資格。依題意，若已完成新生兒登記，戶政事務所依法應撤銷 C
女之戶籍登記。

2. 另依戶籍法第 25 條規定：「登記後發生訴訟者，應俟判決確定或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後，再為變

更、更正、撤銷或廢止之登記。」蓋類此身分登記事項爭訟者，其審定權責機關在法院，因此依照

戶籍法的規定，因申請而發生訴訟者，仍應先為登記，俟判決確定或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立後，認

為有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之必要者，再根據判決為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之登記。

3. 因此若 C 女已完成新生兒登記，戶政事務所依法應撤銷 C 女之戶籍登記。另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9
條規定，登記後發生訴訟，經法院判決確定 C 非 A 之婚生子女，且未經其他在臺設籍之男子認領，

其母 B 於法院裁判確定後，應依戶籍法規定申請撤銷登記，若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經依戶籍法第

48 條之 2 規定，以書面催告後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依職權逕為登記，並應於登記後通知 B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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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民國國民 A 與外國同性伴侶 B 擬結婚，惟 B 之母國不承認同性婚姻。A 與 B 在中華民

國得否結婚？（25 分） 

試題評析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常為本科較難掌控之單元，對於非法律系之同學常感吃力而難以應

付。本題為 113 年高考考題翻版，探討近年因未規範致使法界懸而未解之《跨國同婚》，限制

母國未允許同婚的跨國伴侶，仍無法在台結婚之事件。本班講授「涉民法」第 46 條及總複習

課程中，即一再強調應注意此一最新命題趨勢，果然完全命中！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 94。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 31，《跨國同婚》修

正草案。 

答： 
依現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及行政法院有關判決，中華民國國民 A 與母國不承認同性婚姻之 B，可在中華

民國結婚，辦理結婚登記。謹依題意敘明如下； 
(一) 同性婚姻之準據 

1.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已於民國 108 年 5 月 24 日施行，該法第 2 條規定，相同性別之二

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並依該法第 4 條規定，

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惟該法僅規範相同性別之二人可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並未規範跨

國同性婚姻。 
2. 依現行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本文規定，婚姻成立之實質要件（例如：自主意思合致、最低年

齡、近親禁止、無監護關係、單一配偶、性別異同等），準據法應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亦即雙

方當事人均各自具備依其本國法所定之成立要件時，始足當之。 
3. 惟目前全球僅二十九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倘其中一方當事人非上開國家之國民，因不具備其本國

法之成立要件，則我國國民與其所締結之婚姻，即不被承認。 
(二) 跨國同婚之爭訟  

1.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令公布後，多起跨國同婚當事人檢附結婚書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及戶

籍登記案件申請書等資料，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辦理結婚登記，但因其中一方當事人非上開承認同性

婚姻國家之國民，均遭到否准，提起訴願遭駁回後，再提起行政訴訟。 
2.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多起上述案件，乃援引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8 條：「依本法適用外國法時，

如其適用結果有背於中華民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之規定，不予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之規定判當事人勝訴，撤銷原處分，命戶政所應依申請，作成准予結婚登記。 

3. 參酌涉民法第 8 條規定的立法目的，本旨即在維持內、外國法律平等原則，為調整國民與內、外國

人得否成立同婚關係的不合理差別待遇，此時自當適用涉民法第 8 條規定，例外不再適用外國法，

以消弭不平等待遇，解決跨國同性伴侶們的困境。 
4. 內政部為避免個案認定不一，出現不合理差別待遇，亦於民國 112 年 1 月發布函釋，跨國伴侶自當

適用涉民法第 8 條規定，例外不再適用該當事人不承認同性婚姻之本國法規定，以消弭前述不平等

待遇，該當事人間之私法上同婚關係，應認可在我國成立施行法第 2 條關係，並得依同法第 4 條規

定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三) 跨國同婚之修法擬議 

1. 司法院為保障我國國民與本國法未承認同性婚姻之外國人間，亦得成立婚姻關係，已於民國 110 年 1
月 22 日通過「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四十六條」，爰將現行條文本文移列第一項並增訂但書，修正

條文如下： 
「婚姻之成立，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但適用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因性別關係致使無法成立，

而他方為中華民國國民者，依中華民國法律。 
結婚之方式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舉行地法者，皆為有效。」 

2. 修訂完成立法後，將可更加周延保障我國國民之自由平等權益、人格健全發展與人性尊嚴，倘涉外

婚姻適用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因性別關係致使無法成立者，可悉依中華民國法律規定，在中華民

國結婚，辦理結婚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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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 與日本籍女子無婚姻關係並生下一女 B。A 嗣後持出生證明書及 DNA 親子血緣鑑定報告

書，向戶政事務所辦理 B 女出生及認領登記完竣。後又向戶政事務所申請加註 B 女生母之英

文姓名於母親欄位。試問，戶政事務所應如何辦理？（25 分） 

試題評析 
「姓名條例」一向為本科四法中最易得分之單元。本題以姓名條例「加註英文姓名」為主，依

據姓名條例第 2 條及第 4 條規定臚列即可。惟題意部分不夠明確，實務上恐尚有模糊討論空

間，因此可否之間應保留彈性論述為宜。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撰，頁 79。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 90 第 2 題。 

答： 
根據姓名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的相關規定，戶政事務所應依以下步驟辦理： 
(一) 確認出生及認領登記的完成 

1.我國民 A 已經持有出生證明書及 DNA 親子血緣鑑定報告書，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 4 條規定，

應檢附證明文件完成 B 女的出生及認領登記。 
2. 若資料完備且經核准，登記應已合法生效。 

(二) B 女生母姓名的登記問題 
A 申請加註 B 女生母的英文姓名於母親欄位，須確認以下事項： 
1. 根據姓名條例第 2 條及第 4 條規定，戶籍登記應使用中文姓名，且應符合通用字典中的文字規範。 
2. 若涉及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的姓名登記，依姓名條例第 4 條規定，得以羅馬拼音方式並列登記。 
3. 若 B 女之母親未以中文姓名登記，僅有英文姓名，則戶政事務所可依姓名條例第 4 條規定，加註其

母親之英文姓名於母親欄位，並以羅馬拼音方式登記。 
4. A 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 B 女生母之護照、身分證明文件等），戶政事務所需確認其與 B 女的關

係無誤。 
(三) 注意事項 

1. 戶政事務所應確認 A 所提交的文件是否充分支持其加註申請，包括與 B 女生母的血緣或其他法律文

件。 
2. 戶政事務所應審核申請是否符合姓名條例第二條「應以中文姓名登記」之規範，並在中文姓名旁加

註英文姓名（以羅馬拼音表示），以符合法定要求。 
3. 戶政事務所應依照《姓名條例》第 2 條、第 4 條和施行細則第 4 條的規定，核查文件後，於 B 女生

母欄位中並列登記其英文姓名的羅馬拼音形式，確保登記內容符合規定並完整記錄。 
4. 若文件完備且符合法規，應予以加註；反之，則須請申請人補件或依法拒絕並提供行政救濟途徑的

說明。 
 

四、泰國人 A 與本國人 B 結婚，在臺生活逾 6 年，B 死亡後，A 獨立扶養未成年子女，若要取得

我國國籍，應如何辦理？（25 分） 

試題評析 
本題純屬國籍法之條文規範，題意明確聚焦國籍法第四條規定，另參酌國籍法第三條及國籍法

施行細則，詳細說明論述。相信多數考生應都可輕鬆應答，得分差異不大。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講義》第二回，王肇基編撰，頁 22~23。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 95 第 2 題。 

答： 
泰國人 A 與本國人 B 結婚，在臺生活逾 6 年，B 死亡後，A 獨立扶養未成年子女，若要取得我國國籍，應

依國籍法相關規定辦理歸化。謹分述如下： 
(一) 國籍法之有關規定： 

1. 依國籍法第四條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五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三年以上，並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 
(1)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不須符合前條第一項第四款。 
(2)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後未再婚且有事實足認與其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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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但與其亡故配偶婚姻關係已存續二年以上者，不受與親屬仍有往來之限

制。 
(3)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

往。 
2. 依國籍法第三條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

者，得申請歸化： 
(1)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五年以上。 
(2)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3)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4)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5)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二) 泰國人 A 適用國籍法之準據： 
1. A 與本國人 B 結婚，在臺生活逾 6 年，B 死亡後，A 獨立扶養未成年子女，符合國籍法第四條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之要件：「其配偶死亡後未再婚且有事實足認與其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

來」及「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 
2. 再依國籍法第三條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1)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 年以上。 
(2)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3)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證明。 
(4)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認定標準第三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

證明文件。 
(5)扶養事實之證明文件。 

3. 前項各款文件，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先行審查，併同戶政事務所查明申請歸化者之居留資

料、入出國日期紀錄、刑事案件紀錄及與設有戶籍國人辦妥結婚或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

記之戶籍資料，轉送內政部。 
(三) 國籍法之立法意旨： 

外籍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後未再婚，均屬不可歸責於外籍配偶之事由，如

其具有足認與其配偶之親屬仍往來照顧之低度生活交往關係，應認仍有申請歸化權，始為合理。又對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或

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或輔助人，均足以表徵其與依賴其照顧、監護之本國國民，有密切的生活互

助關係，亦應認其有申請歸化權，始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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